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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大教字„2021‟29 号 

 

 

关于开展 2021 年大类招生学生专业分流 

工作的通知 

 

各有关部门： 

根据《东北大学关于大类招生本科生专业分流工作的指导意

见》（东大教字„2014‟57 号）文件精神，学校决定启动 2021

年大类招生学生专业分流工作。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工作原则 

（一）尊重学生个性发展，因材施教。在学生自愿申请的基

础上，依据学生本学期结束后的总平均学分绩点，在所属大类内

进行专业分流。 

（二）综合考虑学科专业发展、教学资源有效利用、教学活

动组织实施、社会对人才需求等因素进行分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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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坚持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”的原则，确保大类招生专

业分流工作的透明度和公正性。 

二、组织管理 

（一）在“东北大学转学、转专业、大类招生专业分流工作

领导小组”的领导下，教务处负责组织、协调各学院实施分流工

作，对分流的学生进行相应学籍异动，按照分流后的专业培养方

案和教学计划组织教学。 

（二）各学院成立专业分流工作领导小组，具体负责专业分

流工作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方案制定。各学院根据本通知精神和各专业当年招生

计划，制定本学院具体专业分流工作实施方案并于 6 月 22 日前

报教务处备案。实施方案须包括：分流原则、各专业分流计划、

分流机制及实施程序、分流工作领导小组名单等。 

（二）动员引导。专业分流前，各学院要做好学生动员工作，

让学生充分了解各专业的特色，引导学生结合自身情况正确选择

专业。在专业分流工作中，须组织专业人员向学生提供分流咨询

服务。 

（三）组织实施。各学院须及时受理学生的专业分流申请，

按照公布的专业分流实施方案组织完成专业分流，分流名单要进

行不少于 3个工作日的公示，并及时报送学校教务处和学生处备

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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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方便学生，提高工作效率，学校将开通线上分流系统，学

生在线上选择专业，学院在后台进行分流、分班等工作。各学院

要做好分流的组织工作。 

（四）时间要求。学校制定了 2021 年大类招生学生专业分

流工作进程表（见附件 1），各学院须严格遵照执行，确保 2021

年 7 月 13 日前完成所有分流工作。 

四、注意事项 

（一）学院原则上依据当年各专业招生计划人数比例开展分

流工作，各专业最终分流人数浮动不得超过±5%。各学院在划分

班级时，须控制班型规模，原则上每个班级不超过 35 人。 

（二）各专业当年录取的定向生（港澳台侨除外）占用专业

招生计划名额。 

（三）学生分流专业确定后，不得随意变更。 

（四）2019 年及以前入学学生，降级到大类招生专业的学

生，因参军、休学等原因未曾参加专业分流的，须参与本次专业

分流；已分流确定专业后降级的学生不再参加本次专业分流，须

进入原分流确定专业继续修读。 

（五）各学院须在完成分流工作后，于 7 月 13 日前上报全

部学生分流结果、全部在校生（含宁夏生、留学生、进修生、交

流生、定向生、已分流过的降级生等）分班结果（见附件 2、3）。 

特此通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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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东北大学 2021 年大类招生专业分流工作进程表 

2.学院 2021 年大类招生专业分流结果 

3.学院 2021 年大类招生专业分班结果 

 

 

东北大学 

2021年 6月 16日 

 

 

 

东北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1 年 6月 16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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